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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医药信息化报告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》及数字广西建设要求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拟通过全面调研与系统分析，形成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信息化报告，助力“数字广西”与中医药事业深度融合。现拟委托供应商负责广西中医药信息化相关的调研走访、数据收集汇总、比对核验、系统分析、专家论证、报告编制等工作，具体采购需求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广西中医药信息化报告服务项目
二、项目需求
（一）全面掌握广西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现状（覆盖医疗机构）；覆盖广西14个地市（含县区）的中医类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等。
调研内容：重点调研信息化基础设施、业务系统应用（如电子病历、智慧药房）、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、数据共享机制、人才技术储备、政策执行情况等，形成结构化调研数据集。
（二）基于调研数据，开展SWOT分析、对标分析（参照全国先进省份），识别关键瓶颈（如系统孤岛、标准缺失、资金不足等）。
（三）结合《“十四五”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》及广西“数字政府”建设要求，系统分析广西中医药信息化发展现状，结合全国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趋势，科学研判广西中医药信息化发展阶段与发展方向，提出符合广西中医药信息化实际的发展策略。 
（四）编写高质量《广西中医药信息化报告》，报告需紧密结合广西实际情况，具备较强的可行性与实操性，为自治区层面政策制定、资金投入及项目实施提供科学依据。
三、供应商要求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高等院校。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本单位人员，且是项目的实际承担人，具有高级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，具备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相应的工作经验。团队成员至少包含2名信息技术类、管理类等相关专业人员，团队整体具备完成调研走访、数据处理、系统分析、报告编制的综合能力。
四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提供证明专业能力、科研成果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资质证书、团队核心成员职称证书及业绩证明、相关领域研究报告或论文等。
（二）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能主动对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、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及各设区市相关部门，完成数据收集、调研走访、研讨论证等工作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（三）要求2026年11月10日前提交广西中医药信息化报告初稿，根据采购方及专家审核意见修改完善后，于2026年11月30日前提交最终版报告（上交电子稿和纸质报告3份）。
（四）严格遵守国家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取的各类数据和信息承担保密责任，签订保密协议并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数据不泄露、不滥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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